
 

病好了可擅自停藥？ 

從「3 種情況」判斷...當心惡化！ 

如果病情或症狀好轉，是否可以自行停藥？ 

    藥師甘誼文表示，一般醫師開立的藥品，依

據不同的藥效和功能有不同的治療角色，依照醫

師開立處方的用意可以大致區分為 3種： 

1.症狀緩解藥物： 

    醫師開立這類藥物通常是用於緩解疾病的

症狀，常見的如治療一般感冒症狀時使用的退燒

止痛藥、止咳祛痰藥物、緩解鼻炎症狀的抗組織

胺藥物、止咳祛痰藥物等，另外，治療輕微腹瀉

所使用的止瀉劑、緩解便秘的軟便劑、浣腸劑等

也屬於這一類；這類針對症狀緩解的藥物，原則

上不影響疾病的整體治療，如果不適的症狀改善

了，一般來說就可以停止使用這些藥物，不過停

藥前還是建議與醫師或藥師進行討論。 

2.慢性病控制藥物： 

    一般常見的慢性病有「三高」：高血壓、高

血脂、糖尿病，這類疾病通常需要長期且持續的

藥物治療，因此醫師開立長期慢性病處方的目

的，就是為了確保病情能獲得穩定的控制，所以

這類慢性病用藥是不建議民眾任意停藥的。常常

遇到許多慢性病的病人，因為沒有感受到明顯的

症狀就自行停掉藥物，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擅

自停藥可能會使病情控制不佳，甚至可能導致病

情惡化，造成更多的併發症。因此，養成正確且

規律的服藥習慣是慢性病控制重要的一環，如果

服藥期間有任何疑問或需要調整用藥都建議主

動與開方的醫師討論。 

3.抗生素： 

    抗生素是能夠殺死或抑制細菌生長或繁殖

的藥物，醫師開立抗生素的目的通常是為了預防

或治療細菌造成的感染。一般而言，醫師會依不

同的感染症狀給予不同的抗生素療程，療程長度

一般是 7-14 天，必須依照醫師指示服用完

整個療程；然而在使用抗生素初期，細菌的

生長受到控制，症狀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後，很多民眾就會誤以為病情已經痊癒而擅

自停藥，這樣可能會導致殘存的細菌產生抵

抗藥物的能力，就是所謂的「抗藥性」，使

抗生素的治療失去效果，不但可能造成病情

的惡化，抗藥性也會增加後續治療的困難。

因此，服用醫師處方的抗生素療程時，千萬

不可自行停藥。 

 

為了健康，應堅持用藥五不原則 

「不聽」：不聽神奇療效藥品的廣告。

「不信」：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品。 

「不買」：不買地攤、夜市、網路、遊

覽車上所販賣的藥品。 

「不吃」：不吃別人贈送的藥品。 

「不推薦」：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正確的使用藥品才能有效的治療疾

病，有任何的問題一定要詢問專業的醫師或

藥師，才不會因為花錢買藥看病又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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